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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 1989年 1 0 月 2 日，工作组在第 9 次会议上恢复对第 73 条的审议.

第 1 款(c)项

2. 芬兰代表宣读了进行非正式协商后就该项提出的案文. 工作组决定通过

该案文.

3. 二读后通过的第 75 条第 1 款(c)项的案文如下:

11 (c) 按照公认国际法原则，委员会只应在它确定已就该事项采取并试尽

一切可能的国内补救措施后，才能处理提交给它的事项。 如委员会认为补救

措施的应用受到不合理的拖延时，这一规定不适用;"

第 1 款(d)项

4 .芬兰代表宣读了进行非正式协商后就该项提出的案文· 工作组决定通过

该案文。

89-2当719



- 2 -

5 ·二续后通过的第 7 5 条第 1 款 (d)项的案文如下:

" (d)在不损及(c)项的规定情况下，委员会应向有关缔约国提供斡旋，以便 F 

在尊重本公约所载列的义务的基础上友好地解决问题;"

第 1 款( )项{目:本的建议}

6. 日本代表提请工作组注意A/C. 3/44./WG.l/CR瓦 5./REV. 1号文件第 15

段，在该段中日本代表团建议对该款如拍新项如下:

" (1) 委员会应在其根据第73 的条提出的年度报告中包括一个关于它在本

条本款下进行的活动摘要."

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支持通过日本的建议，认为这是一项有用的规定.

但是，芬兰和摩洛哥代表怀疑提议的规定的必要性，因为他们认为第 7 3(罚条已包

括该提议所规定的情况. 日本代表指出，提议所规定的情况与第 7.3 (罚条所包括

的情况不一样.

8. 阿尔及利亚代表支持日本代表的建议，但是她指出她希望修正该建议，

以便委员会能够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1 4 (创条关于个别控诉程

序的情况一样，不但总结有关缔约国的解释和声明，而且总结委员会本身的建议和

提议.

9. 意大利代表怀疑任何规定的用处. 他认为所规定的报告可能会在秘书长

进行斡旋的关键阶段扰乱敏感的谈判. 他认为在提出任何报告之前，委员会必然

起码要达到初步的结论，从而预先判断他们来最后解决的问题.对此，法国和摩洛

哥代表指出』他们支持该规定的通过，如果根据该规定提出的报告不提及尚未解决

的问题。 日本代表强调，既然第 7 5 条所规定的国家间控诉程序基本上是一个秘

密的程序，在这一方面委员会只应提出关于其活动的摘要.

10. 阿尔及利亚代表说，虽然她不坚持通过她对建议提出的修正案，但是没有

理由不应通过这些修正案.她说，意大利代表所担心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就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个别控诉程序而言，该委员会曾编写关于审理中的事项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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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而这些报告从来没有被视为妨碍尚待解决的事项.

1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建议，既然本条第 1 款(h)项口目仍未通过，工作组

在对该规定采取决定之前应推迟进一步审议日本的建议。

12. 工作组无法就建议的规定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此决定在对该问题进行非

正式协商之前，推迟进一步审议该规定.

第二款

13. 日本代表介绍了日本代表的一项提案，认为第 7 5条应包括一项第二款，

内容如下:

" 2. 本条各项规定应在本公约......缔约国根据本条第 1 款作出声明时开

始生效. 缔约国应将这项声明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副本转送其他

缔约国. 可在任何时候通知秘书长撤回声明. 声明的撤回不应影响对于已

按照本条提出的来文主题有关的任何事项所进行的审议: 在秘书长收到撤回

声明的通知后，不得接受任何缔约国根据本条提出的进一步来文，除非有关缔

约国已作出新的声明.，，

14. 芬兰代表在摩洛哥和荷兰代表支持下，提议订正日本提案，使各国必须提

出撤回声明的理由，给予委员会接受其他国家就此提出申诉的职权. 这些代表团

认为既然一国自愿决定其政策须接受审查，则该国应当让国际社会知道它为什么改

变主意。 芬兰代表特别指出，如撤回职权的理由不大或出于程序理由，则可实行

更改，使该国可让委员会保留职权。

1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表示他不赞成建议的订正案，因为该订正案似乎侵

犯各国按本国意愿行事的主权。 此外，他说由于国际外交的性质，各国不可能毫

无保留地说明其撤回声明的理由。 澳大利亚代表在瑞典代表支持下也表示不愿意

支持通过对新的一款提出的订正案. 他们认为要求各国在第 7 5 条下提出撤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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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理由但并不要求各国提出退出整项公约的理由是不合逻辑的. 日本、意大利、

中国、丹麦和印度代表还表示基于上述理由，他们不愿意支持通过建议的订正案.

16. 为了为不同的意见寻求一项折中解决办法，主席建议工作组通过该款，但

附加一句说明各国如愿意说明其决定撤回声明的理由，可以这样做。

17. 鉴于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并为了避免妨碍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芬兰代表

说他不会坚持他提出的订正案，但希望报告反映出芬兰代表团认为各国在第 75 条

下提出撤回声明的理由比较好.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荷兰代表也表示赞同芬兰

代表的上述声明.

18. 关于该程序生效所需代表团的数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认为，依照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一-该《宣

言》需要有 20 国批准后生效，国家技诉程序需要有 5 0个声明后生效一-既然当

前这个《公约》也计划在20个国家批准后生效，也就应当有一个经5 个国家发表

声明后生效的国家程序.芬兰、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也表示支持把数目定为 5个，

以便使所需声明数目很低，从而使程序迅速生效.

19. 美国代表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假设《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公约》生效

所需批准和国家投诉程序生效所需声明间的比率是合乎逻辑的这种论点表示怀疑.

他认为这种比率只不过是历史{揭发事件，不是必须遵循的前例。美国代表也认为，

为了使制定和维持该程序的费用获得充分的支持，至少应当有 1 0 个声明。千啦表示.

不管委员会的经费是由联合国预算(由 159个国家缴费)负担或是由《公约》缔约

国(至少 20个)负担，较高的数目会比较公平。荷兰代表同意美国代表提出的看

法.日本代表也认为数目应该是 1 0个，但表示该国代表团对所需数目不坚持己见.

20. 工作组无法就该程序生效所需声明数目达成协议.但是，鉴于它就该款案

文其余都分达成的协议，工作组决定通过该款的案文，并在举行非正式磋商船决这

个问题以后将款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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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读通过的第 2款全文如下:

" 2 .本条各项规定应在本公约…缔约国根据本条第 1 款作出声明时开始

生效.缔约国应将这项声明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副本转送其他缔约

国.可在任何时候通知秘书长撤回声明.声明的撤回不应影响对于已按照本条

提出的来文主题有关的任何事项所进行的审议;在秘书长收到撤回声明的通知

后，不得接受任何缔约国根据本条提出的进一步来文，除非有关缔约国已作出

新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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